
延边州人民政府承接省人民政府
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事项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

通知》（吉政函〔2021〕13 号）要求，确保省政府授权和委托用

地审批事项“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任务

（一）重点审查内容。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建设用地审

查报批有关要求，承接审查职责的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重点审

查报批用地是否符合现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用地政策，是否符合国

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是否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是否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叠，是否落实年度计划指标，是否

符合土地征收条件，是否依法履行征地程序，征地补偿标准是否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是否到

位，是否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是否缴纳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地类、面积是否准确，权属是否清晰、建设用地权属来源是否合

法，涉及违法占地的是否对人对事依法处理到位，涉及林地、草

地、湿地的是否依法履行审批手续或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是否完

成污染地块查询等内容。

（二）主要审批流程。建设用地审批事项除保密需要外，全



部在“吉林省建设用地审批监管系统”中进行。对符合用地审批要

求，完成用地审查工作的，通过审批系统下发《新增建设用地有

偿使用费缴费通知书》。用地申请单位完成缴费后，由州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将批复文件报州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发，再通过“吉林省建

设用地审批监管系统”编号印发，并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只涉及农用地转用的，批复文件使用州政府红头稿纸，加盖

州政府公章，编州政府文号印发。涉及土地征收的，批复文件使

用省政府红头稿纸，审批系统自动编“吉政土字+（数字）”文号（延

边州 10），加盖“吉林省人民政府建设用地审批专用章（数字）”，

使用“吉林省建设用地审批监管系统”打印批复文件。

（三）其他事项。按照建设用地备案有关要求，州政府完成

审批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由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建设用地审批

电子数据上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建设用地审批纸质档案和用地

批复文件由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留存。

二、职责分工

对于所承接事项，州政府监督做好相关审批工作，并依法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一）各县（市）政府及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各县（市）

要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开展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工

作。按照“谁申请谁负责”的原则，各县（市）自然资源部门要对

用地申请等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认真组织批前实地核查，统筹

建设用地组卷工作，严格执行土地补偿标准，认真开展拟征收土



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保障被征地农民权利，维护被

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各县（市）政府对报批材料的真实性、准确

性及合法合规性负责。同时，要配合州直相关部门做好农用地转

用和土地征收引发的信访、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

（二）州政府及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 “权责一致”“谁

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州政府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全面履行被授

权和委托职责，承担好省政府授权及委托事项范围内的征地信息

公开、行政复议答复、行政应诉等工作。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等产生不利法律后果的，需向省政府承担相应责任，依法对负责

审查核查和审核工作的县（市）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有故意或重

大过失的责任人员进行追责，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州自然资源部门具体负责承接省

政府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事项受理、审查、报批、下发批复和征

地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答复、行政应诉等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做好承接省政府授权和委托用地审

批事项工作，州政府决定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

任副组长，自然资源、财政、人社、农业农村、司法、信访等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用地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主

要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分工，履行承接省政府授权和委托用

地审批事项等职责。

（二）规范用地审批。开展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工作要坚



持生态优先，严禁压占生态保护红线和使用污染地块。坚持保护

优先，项目选址应不占或少占耕地，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坚

持节约优先，鼓励项目使用存量闲置土地，严格控制增量，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县（市）对口部门

业务培训，规范审查标准和流程，健全审批监管制度，构建规范

透明、精简高效的审批机制。要主动对接项目，提供优质服务，

缩短组卷审查周期，为推进项目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用地保障。

（三）严格监督检查。强化监管意识，加强对农用地转用和

土地征收全过程的监督管理，采取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等方式，

督促县（市）政府依法行使职权，发现重大问题及时督促纠正，

做到批前核实准确、批后监督实施到位。定期组织批后核查，认

真检查征地实施程序履行和补偿安置方案落实情况，及时发现和

解决问题。依规开展征地信息公开，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对涉及违法违规审批的，及时报告州政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对弄虚作假，引起重大恶性上访事件的，暂停该县（市）用地审

批。

四、适用范围

按照省政府相关文件要求，延吉市用地审批事项由州政府承

接，其他县（市）用地审批按照原程序报批。本方案自印发之日

起施行。


